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199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何佩珊             

訴訟代理人  許根魁             

            林佳世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屏東營

            運處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謝仁豪             

參  加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洪秀龍             

上列當事人間工會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被上訴人發起人郭凱群等33人，於民國108年2月

20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登記成立企業工會（下稱系爭申

請），經屏東縣政府審認被上訴人符合申請登記企業工會之

要件，以108年9月10日屏府勞工字第10871225400號函（下

稱原處分）發給登記證書及理事長當選證書。參加人不服，

提起訴願，經上訴人以109年5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080023

222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由屏東縣政府於2個月內另為適

法之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

訴願決定」，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明為判決。上訴人不

服，提起本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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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下稱

南區分公司）屏東營運處（下稱屏東營運處）於85年6月24

日設立營業，雖於107年11月1日組織調整生效後，南區分公

司及屏東營運處之人資、會計單位，員額編制移轉隸屬於總

公司，然除此之外，其他組織並未調整變動。而屏東營運處

之人事、會計單位僅在編制上有上述調整，其單位仍以總公

司駐點之派駐單位方式繼續服務，實質上業務內容並無變

動，屏東營運處也確實有核定人事異動之權責，上述組織隸

屬的調整，難認對其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有何影響。屏東

營運處對其勞工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有編列預算並予

執行權限，以及單獨設立之會計單位，設帳計算盈虧損，實

質上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項所定廠場之要

件。屏東縣政府對系爭申請請求成立廠場工會所為准予登記

之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只由中華電信公司在組織上

取消屏東營運處之「人力資源科」及「會計科」，改隸總公

司統轄管理，並裁撤各分公司(院)、營運處之人資、會計單

位等形式上判斷，未從實質面考察，依憲法、經社文公約、

公政公約、87號公約、工會法、本院、國際勞工組織見解之

解釋，解釋適用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認事用法均有

違誤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一)憲法訴訟法第64條：「(第1項)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

者，於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

範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但判決

主文另有諭知者，依其諭知。(第2項)前項法規範定期失效

之情形，各法院於審理其他案件時，準用第54條規定。」第

54條第1項：「判決宣告法律位階法規範定期失效者，除主

文另有諭知外，於期限屆至前，各法院審理案件，仍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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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規範。但各法院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

護，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審理程

序，俟該法規範修正後，依新法續行審理。」參其立法理由

稱：「……至於未達法律位階之法規範（例如行政命令或行

政函釋等），各法院於審判案件時，本得依法表示適當之見

解，不受該法規範拘束（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參照），

故不在本條規定之列，併此敘明。」可知，非法律位階之法

規命令，各法院於審理案件時，本得依憲法、法律之意旨為

裁判，表示該法規命令是否牴觸憲法或法律之適當見解，不

受經其認定牴觸憲法或法律之法規命令所拘束。是法規命令

經憲法法庭受理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宣告其牴

觸憲法而定期失效者，各法院於審理原因案件以外之其他案

件時，仍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得依憲法意旨而為裁

判。

(二)次按「工會成立要件之規範設計，係國家保護勞工政策之重

要一環。其成立要件之寬嚴，既影響勞工得組成工會之數

量，亦攸關勞工得否自由組成工會，行使勞動相關法律就勞

資爭議處理機制、團體協約之訂定、協商與爭議行動所定之

權利，並受現行法制下不當勞動行為禁止等保障，屬有關勞

工結社權限制之重要事項。憲法並未規範勞工結社權之保障

僅能以廠場企業工會為最小單位之團結主體，亦未要求對工

會成立及活動之保障僅得以特定具體內容為之。準此，就工

會之組織成立要件、成立登記與核准程序等，於制定法律位

階之法規範時，立法者享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惟於工會

組織、成立要件形成對勞工自由組成工會之障礙，構成對勞

工結社權之干預時，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訂定法規命

令為依據，以符合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並應合於比例

原則之要求。」「按工會法第2章規範工會之組織，人民得

組成之工會種類包括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其中

企業工會之類型，依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包括結

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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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

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各企業工

會以組織一個為限。企業工會依現行法享有就法定事項代表

勞工表示同意之地位（例如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

延長工時），及工會幹部有給會務公假（工會法第36條規定

參照）等權利，此為歷經立法過程而訂定之工會具體制度。

此等結合同一廠場之勞工得以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係為勞工

結社權得據此制度實現之具體內涵。」「於現行法所定之工

會制度下，『同一廠場』為勞工得以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之組

織區域，其概念及適用範圍直接涉及勞工得否組成廠場企業

工會之要件，自屬勞工得否組成工會之重要事項。有關此重

要事項之相關規範，僅訂定於系爭規定一及二（按，即工會

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同條第2項規定，下同）中。系爭

規定一及二係屬工會法施行細則中之規定，而工會法施行細

則僅係依工會法第48條規定概括授權所訂定，其中系爭規定

一明定：『本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指有獨立人

事、預算會計，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

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系爭規定二明定：『前項所定

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下列要件：�對於工作場

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編列及執行預算。�
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依其規定，勞

工欲組成廠場企業工會者，應符合上開定義及要件。」「系

爭規定一及二之定義及要件屬勞工結社權之重要事項，已如

前述。惟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同一廠場』之概念

並未經工會法定義，自工會法第1條立法目的及工會法規範

體系綜合觀察，欠缺可運作之具體指引，亦無從推知任何可

供主管機關訂定命令以界定『廠場』時得以遵循之方針指示

或概念框架，且工會法亦未具體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系爭

規定一將勞工得組織企業工會之同一『廠場』，定義為『對

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而『人事』獨

立、『編列及執行預算』而『預算』獨立、『單獨設立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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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而『會計』獨立，且『得依法

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

所；以系爭規定二進一步規範所謂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

應符合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編列

及執行預算、單獨設立會計單位及設帳計算盈虧損等要件。

因此，依系爭規定一及二，於勞工共同工作場所不具備人

事、預算及會計獨立性或非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

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情形，即被排除得成立廠場企業

工會之可能。是此等規範既涉及勞工得否組成工會之勞工結

社權重要事項，自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主管

機關於欠缺法律明確授權之情形，就限制勞工結社權之重要

事項，逕以系爭規定一及二為規範，牴觸法律保留原則。」

（112年5月19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理由參照）

依此，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下合稱系

爭施行細則二規定）既為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所訂

定之法規命令，本院審理本件上訴人之訴願決定是否適法有

據，即不受該等違憲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之拘束，亦不受上

開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1項宣告至遲於該判決宣示之日起屆

滿2年（即114年5月18日）之失效期限拘束，違憲之系爭施

行細則二規定，不得作為訴願決定適法有據之基礎。

(三)經查，本件被上訴人由發起人籌組並向屏東縣政府提出系爭

申請，經屏東縣政府審認被上訴人符合申請登記為以屏東營

運處為廠場之企業工會的要件，以原處分發給登記證書及理

事長當選證書，嗣經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不符系爭施行細則二

規定所定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必須具備之要

件，原處分於法有誤為由，將原處分撤銷，命由屏東縣政府

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等情，為原審依調查證據辯論結

果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此，上訴人所為之

訴願決定，乃依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系爭施行細

則二規定，將准許系爭申請之原處分逕予撤銷，於法自屬有

誤，且已不法侵害屏東營運處之勞工相結合組織企業工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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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社權利，應予撤銷。原判決以屏東營運處實質上符合系爭

施行細則二規定之廠場要件，原處分准予系爭申請並無違誤

為由，撤銷訴願決定，理由固有未洽，但其結論並無不合，

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主張屏東營運處實際上不符系爭施

行細則二規定所要求廠場要件，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同意被

上訴人登記為廠場企業工會之系爭申請，並無違誤云云，求

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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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199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何佩珊              
訴訟代理人  許根魁              
            林佳世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屏東營
            運處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謝仁豪              
參  加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洪秀龍              
上列當事人間工會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被上訴人發起人郭凱群等33人，於民國108年2月20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登記成立企業工會（下稱系爭申請），經屏東縣政府審認被上訴人符合申請登記企業工會之要件，以108年9月10日屏府勞工字第10871225400號函（下稱原處分）發給登記證書及理事長當選證書。參加人不服，提起訴願，經上訴人以109年5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080023222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由屏東縣政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訴願決定」，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明為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下稱南區分公司）屏東營運處（下稱屏東營運處）於85年6月24日設立營業，雖於107年11月1日組織調整生效後，南區分公司及屏東營運處之人資、會計單位，員額編制移轉隸屬於總公司，然除此之外，其他組織並未調整變動。而屏東營運處之人事、會計單位僅在編制上有上述調整，其單位仍以總公司駐點之派駐單位方式繼續服務，實質上業務內容並無變動，屏東營運處也確實有核定人事異動之權責，上述組織隸屬的調整，難認對其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有何影響。屏東營運處對其勞工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有編列預算並予執行權限，以及單獨設立之會計單位，設帳計算盈虧損，實質上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項所定廠場之要件。屏東縣政府對系爭申請請求成立廠場工會所為准予登記之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只由中華電信公司在組織上取消屏東營運處之「人力資源科」及「會計科」，改隸總公司統轄管理，並裁撤各分公司(院)、營運處之人資、會計單位等形式上判斷，未從實質面考察，依憲法、經社文公約、公政公約、87號公約、工會法、本院、國際勞工組織見解之解釋，解釋適用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認事用法均有違誤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一)憲法訴訟法第64條：「(第1項)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於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但判決主文另有諭知者，依其諭知。(第2項)前項法規範定期失效之情形，各法院於審理其他案件時，準用第54條規定。」第54條第1項：「判決宣告法律位階法規範定期失效者，除主文另有諭知外，於期限屆至前，各法院審理案件，仍應適用該法規範。但各法院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審理程序，俟該法規範修正後，依新法續行審理。」參其立法理由稱：「……至於未達法律位階之法規範（例如行政命令或行政函釋等），各法院於審判案件時，本得依法表示適當之見解，不受該法規範拘束（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參照），故不在本條規定之列，併此敘明。」可知，非法律位階之法規命令，各法院於審理案件時，本得依憲法、法律之意旨為裁判，表示該法規命令是否牴觸憲法或法律之適當見解，不受經其認定牴觸憲法或法律之法規命令所拘束。是法規命令經憲法法庭受理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宣告其牴觸憲法而定期失效者，各法院於審理原因案件以外之其他案件時，仍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得依憲法意旨而為裁判。
(二)次按「工會成立要件之規範設計，係國家保護勞工政策之重要一環。其成立要件之寬嚴，既影響勞工得組成工會之數量，亦攸關勞工得否自由組成工會，行使勞動相關法律就勞資爭議處理機制、團體協約之訂定、協商與爭議行動所定之權利，並受現行法制下不當勞動行為禁止等保障，屬有關勞工結社權限制之重要事項。憲法並未規範勞工結社權之保障僅能以廠場企業工會為最小單位之團結主體，亦未要求對工會成立及活動之保障僅得以特定具體內容為之。準此，就工會之組織成立要件、成立登記與核准程序等，於制定法律位階之法規範時，立法者享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惟於工會組織、成立要件形成對勞工自由組成工會之障礙，構成對勞工結社權之干預時，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訂定法規命令為依據，以符合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並應合於比例原則之要求。」「按工會法第2章規範工會之組織，人民得組成之工會種類包括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其中企業工會之類型，依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包括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各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企業工會依現行法享有就法定事項代表勞工表示同意之地位（例如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延長工時），及工會幹部有給會務公假（工會法第36條規定參照）等權利，此為歷經立法過程而訂定之工會具體制度。此等結合同一廠場之勞工得以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係為勞工結社權得據此制度實現之具體內涵。」「於現行法所定之工會制度下，『同一廠場』為勞工得以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之組織區域，其概念及適用範圍直接涉及勞工得否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之要件，自屬勞工得否組成工會之重要事項。有關此重要事項之相關規範，僅訂定於系爭規定一及二（按，即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同條第2項規定，下同）中。系爭規定一及二係屬工會法施行細則中之規定，而工會法施行細則僅係依工會法第48條規定概括授權所訂定，其中系爭規定一明定：『本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指有獨立人事、預算會計，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系爭規定二明定：『前項所定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下列要件：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編列及執行預算。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依其規定，勞工欲組成廠場企業工會者，應符合上開定義及要件。」「系爭規定一及二之定義及要件屬勞工結社權之重要事項，已如前述。惟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同一廠場』之概念並未經工會法定義，自工會法第1條立法目的及工會法規範體系綜合觀察，欠缺可運作之具體指引，亦無從推知任何可供主管機關訂定命令以界定『廠場』時得以遵循之方針指示或概念框架，且工會法亦未具體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系爭規定一將勞工得組織企業工會之同一『廠場』，定義為『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而『人事』獨立、『編列及執行預算』而『預算』獨立、『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而『會計』獨立，且『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以系爭規定二進一步規範所謂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編列及執行預算、單獨設立會計單位及設帳計算盈虧損等要件。因此，依系爭規定一及二，於勞工共同工作場所不具備人事、預算及會計獨立性或非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情形，即被排除得成立廠場企業工會之可能。是此等規範既涉及勞工得否組成工會之勞工結社權重要事項，自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主管機關於欠缺法律明確授權之情形，就限制勞工結社權之重要事項，逕以系爭規定一及二為規範，牴觸法律保留原則。」（112年5月19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理由參照）依此，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下合稱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既為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本院審理本件上訴人之訴願決定是否適法有據，即不受該等違憲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之拘束，亦不受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1項宣告至遲於該判決宣示之日起屆滿2年（即114年5月18日）之失效期限拘束，違憲之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不得作為訴願決定適法有據之基礎。
(三)經查，本件被上訴人由發起人籌組並向屏東縣政府提出系爭申請，經屏東縣政府審認被上訴人符合申請登記為以屏東營運處為廠場之企業工會的要件，以原處分發給登記證書及理事長當選證書，嗣經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不符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所定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必須具備之要件，原處分於法有誤為由，將原處分撤銷，命由屏東縣政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等情，為原審依調查證據辯論結果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此，上訴人所為之訴願決定，乃依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將准許系爭申請之原處分逕予撤銷，於法自屬有誤，且已不法侵害屏東營運處之勞工相結合組織企業工會的結社權利，應予撤銷。原判決以屏東營運處實質上符合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之廠場要件，原處分准予系爭申請並無違誤為由，撤銷訴願決定，理由固有未洽，但其結論並無不合，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主張屏東營運處實際上不符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所要求廠場要件，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同意被上訴人登記為廠場企業工會之系爭申請，並無違誤云云，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199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何佩珊              
訴訟代理人  許根魁              
            林佳世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屏東營
            運處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謝仁豪              
參  加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洪秀龍              
上列當事人間工會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被上訴人發起人郭凱群等33人，於民國108年2月
    20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登記成立企業工會（下稱系爭申請）
    ，經屏東縣政府審認被上訴人符合申請登記企業工會之要件
    ，以108年9月10日屏府勞工字第10871225400號函（下稱原
    處分）發給登記證書及理事長當選證書。參加人不服，提起
    訴願，經上訴人以109年5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080023222
    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由屏東縣政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
    之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訴
    願決定」，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明為判決。上訴人不服，
    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下稱
    南區分公司）屏東營運處（下稱屏東營運處）於85年6月24
    日設立營業，雖於107年11月1日組織調整生效後，南區分公
    司及屏東營運處之人資、會計單位，員額編制移轉隸屬於總
    公司，然除此之外，其他組織並未調整變動。而屏東營運處
    之人事、會計單位僅在編制上有上述調整，其單位仍以總公
    司駐點之派駐單位方式繼續服務，實質上業務內容並無變動
    ，屏東營運處也確實有核定人事異動之權責，上述組織隸屬
    的調整，難認對其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有何影響。屏東營
    運處對其勞工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有編列預算並予執
    行權限，以及單獨設立之會計單位，設帳計算盈虧損，實質
    上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項所定廠場之要件
    。屏東縣政府對系爭申請請求成立廠場工會所為准予登記之
    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只由中華電信公司在組織上取
    消屏東營運處之「人力資源科」及「會計科」，改隸總公司
    統轄管理，並裁撤各分公司(院)、營運處之人資、會計單位
    等形式上判斷，未從實質面考察，依憲法、經社文公約、公
    政公約、87號公約、工會法、本院、國際勞工組織見解之解
    釋，解釋適用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認事用法均有違
    誤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一)憲法訴訟法第64條：「(第1項)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
    ，於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
    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但判決主
    文另有諭知者，依其諭知。(第2項)前項法規範定期失效之
    情形，各法院於審理其他案件時，準用第54條規定。」第54
    條第1項：「判決宣告法律位階法規範定期失效者，除主文
    另有諭知外，於期限屆至前，各法院審理案件，仍應適用該
    法規範。但各法院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審理程序，俟
    該法規範修正後，依新法續行審理。」參其立法理由稱：「
    ……至於未達法律位階之法規範（例如行政命令或行政函釋等
    ），各法院於審判案件時，本得依法表示適當之見解，不受
    該法規範拘束（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參照），故不在本
    條規定之列，併此敘明。」可知，非法律位階之法規命令，
    各法院於審理案件時，本得依憲法、法律之意旨為裁判，表
    示該法規命令是否牴觸憲法或法律之適當見解，不受經其認
    定牴觸憲法或法律之法規命令所拘束。是法規命令經憲法法
    庭受理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宣告其牴觸憲法而
    定期失效者，各法院於審理原因案件以外之其他案件時，仍
    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得依憲法意旨而為裁判。
(二)次按「工會成立要件之規範設計，係國家保護勞工政策之重
    要一環。其成立要件之寬嚴，既影響勞工得組成工會之數量
    ，亦攸關勞工得否自由組成工會，行使勞動相關法律就勞資
    爭議處理機制、團體協約之訂定、協商與爭議行動所定之權
    利，並受現行法制下不當勞動行為禁止等保障，屬有關勞工
    結社權限制之重要事項。憲法並未規範勞工結社權之保障僅
    能以廠場企業工會為最小單位之團結主體，亦未要求對工會
    成立及活動之保障僅得以特定具體內容為之。準此，就工會
    之組織成立要件、成立登記與核准程序等，於制定法律位階
    之法規範時，立法者享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惟於工會組
    織、成立要件形成對勞工自由組成工會之障礙，構成對勞工
    結社權之干預時，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訂定法規命令
    為依據，以符合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並應合於比例原
    則之要求。」「按工會法第2章規範工會之組織，人民得組
    成之工會種類包括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其中企
    業工會之類型，依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包括結合
    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
    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
    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各企業工會
    以組織一個為限。企業工會依現行法享有就法定事項代表勞
    工表示同意之地位（例如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延
    長工時），及工會幹部有給會務公假（工會法第36條規定參
    照）等權利，此為歷經立法過程而訂定之工會具體制度。此
    等結合同一廠場之勞工得以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係為勞工結
    社權得據此制度實現之具體內涵。」「於現行法所定之工會
    制度下，『同一廠場』為勞工得以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之組織區
    域，其概念及適用範圍直接涉及勞工得否組成廠場企業工會
    之要件，自屬勞工得否組成工會之重要事項。有關此重要事
    項之相關規範，僅訂定於系爭規定一及二（按，即工會法施
    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同條第2項規定，下同）中。系爭規定
    一及二係屬工會法施行細則中之規定，而工會法施行細則僅
    係依工會法第48條規定概括授權所訂定，其中系爭規定一明
    定：『本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指有獨立人事、預算
    會計，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
    登記之工作場所。』系爭規定二明定：『前項所定有獨立人事
    、預算及會計，應符合下列要件：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
    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編列及執行預算。單獨設立會計
    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依其規定，勞工欲組成廠場
    企業工會者，應符合上開定義及要件。」「系爭規定一及二
    之定義及要件屬勞工結社權之重要事項，已如前述。惟工會
    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同一廠場』之概念並未經工會法定
    義，自工會法第1條立法目的及工會法規範體系綜合觀察，
    欠缺可運作之具體指引，亦無從推知任何可供主管機關訂定
    命令以界定『廠場』時得以遵循之方針指示或概念框架，且工
    會法亦未具體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系爭規定一將勞工得組
    織企業工會之同一『廠場』，定義為『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
    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而『人事』獨立、『編列及執行預算』
    而『預算』獨立、『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
    而『會計』獨立，且『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
    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以系爭規定二進一步規範所
    謂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
    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編列及執行預算、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及設帳計算盈虧損等要件。因此，依系爭規定一及二，於勞
    工共同工作場所不具備人事、預算及會計獨立性或非得依法
    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情形，即
    被排除得成立廠場企業工會之可能。是此等規範既涉及勞工
    得否組成工會之勞工結社權重要事項，自應有法律或法律明
    確之授權為依據。主管機關於欠缺法律明確授權之情形，就
    限制勞工結社權之重要事項，逕以系爭規定一及二為規範，
    牴觸法律保留原則。」（112年5月19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
    字第7號判決理由參照）依此，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
    、第2項規定（下合稱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既為牴觸憲法
    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本院審理本件上訴
    人之訴願決定是否適法有據，即不受該等違憲系爭施行細則
    二規定之拘束，亦不受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1項宣告至
    遲於該判決宣示之日起屆滿2年（即114年5月18日）之失效
    期限拘束，違憲之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不得作為訴願決定
    適法有據之基礎。
(三)經查，本件被上訴人由發起人籌組並向屏東縣政府提出系爭
    申請，經屏東縣政府審認被上訴人符合申請登記為以屏東營
    運處為廠場之企業工會的要件，以原處分發給登記證書及理
    事長當選證書，嗣經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不符系爭施行細則二
    規定所定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必須具備之要件
    ，原處分於法有誤為由，將原處分撤銷，命由屏東縣政府於
    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等情，為原審依調查證據辯論結果
    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此，上訴人所為之訴
    願決定，乃依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系爭施行細則
    二規定，將准許系爭申請之原處分逕予撤銷，於法自屬有誤
    ，且已不法侵害屏東營運處之勞工相結合組織企業工會的結
    社權利，應予撤銷。原判決以屏東營運處實質上符合系爭施
    行細則二規定之廠場要件，原處分准予系爭申請並無違誤為
    由，撤銷訴願決定，理由固有未洽，但其結論並無不合，仍
    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主張屏東營運處實際上不符系爭施行
    細則二規定所要求廠場要件，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同意被上
    訴人登記為廠場企業工會之系爭申請，並無違誤云云，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林  淑  婷
                              法官　梁　哲　瑋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曾  彥  碩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199號
上  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何佩珊              
訴訟代理人  許根魁              
            林佳世              
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屏東營
            運處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謝仁豪              
參  加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洪秀龍              
上列當事人間工會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爭訟概要：被上訴人發起人郭凱群等33人，於民國108年2月20日向屏東縣政府申請登記成立企業工會（下稱系爭申請），經屏東縣政府審認被上訴人符合申請登記企業工會之要件，以108年9月10日屏府勞工字第10871225400號函（下稱原處分）發給登記證書及理事長當選證書。參加人不服，提起訴願，經上訴人以109年5月4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080023222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由屏東縣政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撤銷訴願決定」，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明為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下稱南區分公司）屏東營運處（下稱屏東營運處）於85年6月24日設立營業，雖於107年11月1日組織調整生效後，南區分公司及屏東營運處之人資、會計單位，員額編制移轉隸屬於總公司，然除此之外，其他組織並未調整變動。而屏東營運處之人事、會計單位僅在編制上有上述調整，其單位仍以總公司駐點之派駐單位方式繼續服務，實質上業務內容並無變動，屏東營運處也確實有核定人事異動之權責，上述組織隸屬的調整，難認對其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有何影響。屏東營運處對其勞工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有編列預算並予執行權限，以及單獨設立之會計單位，設帳計算盈虧損，實質上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項所定廠場之要件。屏東縣政府對系爭申請請求成立廠場工會所為准予登記之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只由中華電信公司在組織上取消屏東營運處之「人力資源科」及「會計科」，改隸總公司統轄管理，並裁撤各分公司(院)、營運處之人資、會計單位等形式上判斷，未從實質面考察，依憲法、經社文公約、公政公約、87號公約、工會法、本院、國際勞工組織見解之解釋，解釋適用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認事用法均有違誤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
四、本院按：
(一)憲法訴訟法第64條：「(第1項)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於期限屆至前，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之意旨為裁判，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但判決主文另有諭知者，依其諭知。(第2項)前項法規範定期失效之情形，各法院於審理其他案件時，準用第54條規定。」第54條第1項：「判決宣告法律位階法規範定期失效者，除主文另有諭知外，於期限屆至前，各法院審理案件，仍應適用該法規範。但各法院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審理程序，俟該法規範修正後，依新法續行審理。」參其立法理由稱：「……至於未達法律位階之法規範（例如行政命令或行政函釋等），各法院於審判案件時，本得依法表示適當之見解，不受該法規範拘束（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參照），故不在本條規定之列，併此敘明。」可知，非法律位階之法規命令，各法院於審理案件時，本得依憲法、法律之意旨為裁判，表示該法規命令是否牴觸憲法或法律之適當見解，不受經其認定牴觸憲法或法律之法規命令所拘束。是法規命令經憲法法庭受理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宣告其牴觸憲法而定期失效者，各法院於審理原因案件以外之其他案件時，仍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之拘束，得依憲法意旨而為裁判。
(二)次按「工會成立要件之規範設計，係國家保護勞工政策之重要一環。其成立要件之寬嚴，既影響勞工得組成工會之數量，亦攸關勞工得否自由組成工會，行使勞動相關法律就勞資爭議處理機制、團體協約之訂定、協商與爭議行動所定之權利，並受現行法制下不當勞動行為禁止等保障，屬有關勞工結社權限制之重要事項。憲法並未規範勞工結社權之保障僅能以廠場企業工會為最小單位之團結主體，亦未要求對工會成立及活動之保障僅得以特定具體內容為之。準此，就工會之組織成立要件、成立登記與核准程序等，於制定法律位階之法規範時，立法者享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惟於工會組織、成立要件形成對勞工自由組成工會之障礙，構成對勞工結社權之干預時，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訂定法規命令為依據，以符合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並應合於比例原則之要求。」「按工會法第2章規範工會之組織，人民得組成之工會種類包括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其中企業工會之類型，依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包括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同法第9條第1項規定各企業工會以組織一個為限。企業工會依現行法享有就法定事項代表勞工表示同意之地位（例如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之延長工時），及工會幹部有給會務公假（工會法第36條規定參照）等權利，此為歷經立法過程而訂定之工會具體制度。此等結合同一廠場之勞工得以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係為勞工結社權得據此制度實現之具體內涵。」「於現行法所定之工會制度下，『同一廠場』為勞工得以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之組織區域，其概念及適用範圍直接涉及勞工得否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之要件，自屬勞工得否組成工會之重要事項。有關此重要事項之相關規範，僅訂定於系爭規定一及二（按，即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及同條第2項規定，下同）中。系爭規定一及二係屬工會法施行細則中之規定，而工會法施行細則僅係依工會法第48條規定概括授權所訂定，其中系爭規定一明定：『本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指有獨立人事、預算會計，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系爭規定二明定：『前項所定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下列要件：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編列及執行預算。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依其規定，勞工欲組成廠場企業工會者，應符合上開定義及要件。」「系爭規定一及二之定義及要件屬勞工結社權之重要事項，已如前述。惟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同一廠場』之概念並未經工會法定義，自工會法第1條立法目的及工會法規範體系綜合觀察，欠缺可運作之具體指引，亦無從推知任何可供主管機關訂定命令以界定『廠場』時得以遵循之方針指示或概念框架，且工會法亦未具體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系爭規定一將勞工得組織企業工會之同一『廠場』，定義為『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而『人事』獨立、『編列及執行預算』而『預算』獨立、『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而『會計』獨立，且『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以系爭規定二進一步規範所謂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編列及執行預算、單獨設立會計單位及設帳計算盈虧損等要件。因此，依系爭規定一及二，於勞工共同工作場所不具備人事、預算及會計獨立性或非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情形，即被排除得成立廠場企業工會之可能。是此等規範既涉及勞工得否組成工會之勞工結社權重要事項，自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主管機關於欠缺法律明確授權之情形，就限制勞工結社權之重要事項，逕以系爭規定一及二為規範，牴觸法律保留原則。」（112年5月19日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理由參照）依此，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項規定（下合稱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既為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本院審理本件上訴人之訴願決定是否適法有據，即不受該等違憲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之拘束，亦不受上開憲法法庭判決主文第1項宣告至遲於該判決宣示之日起屆滿2年（即114年5月18日）之失效期限拘束，違憲之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不得作為訴願決定適法有據之基礎。
(三)經查，本件被上訴人由發起人籌組並向屏東縣政府提出系爭申請，經屏東縣政府審認被上訴人符合申請登記為以屏東營運處為廠場之企業工會的要件，以原處分發給登記證書及理事長當選證書，嗣經上訴人以被上訴人不符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所定工會法第6條第1項第1款所稱廠場必須具備之要件，原處分於法有誤為由，將原處分撤銷，命由屏東縣政府於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等情，為原審依調查證據辯論結果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依此，上訴人所為之訴願決定，乃依牴觸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將准許系爭申請之原處分逕予撤銷，於法自屬有誤，且已不法侵害屏東營運處之勞工相結合組織企業工會的結社權利，應予撤銷。原判決以屏東營運處實質上符合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之廠場要件，原處分准予系爭申請並無違誤為由，撤銷訴願決定，理由固有未洽，但其結論並無不合，仍應予以維持。上訴意旨主張屏東營運處實際上不符系爭施行細則二規定所要求廠場要件，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同意被上訴人登記為廠場企業工會之系爭申請，並無違誤云云，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2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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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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